
                 编号：德工商广发登[2017]01号
关于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德宏州传媒集团：

     你单位（单位性质：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韩启祥）《广告发布登记申请表》及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广告发布登记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现准予你单位所属的德宏团结报、德宏广播电视台、德宏州少数民族语言电视译制传播中心、国际互联网德宏新闻中心等4个媒介从事广告发布业务，有效期与相关许可批复期限一致。     
[image: image1]（如你单位认为本通知书侵犯你单位合法权益的。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云南省工商局或德宏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芒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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